劳动权益保护法律指南

一、劳动合同签订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二、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法定节假日安排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三、加班费计算标准（《劳动法》第四十四条）
• 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150%工资报酬
• 休息日安排工作又不能补休：200%工资报酬
• 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300%工资报酬

四、社会保险（五险一金）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五、工伤认定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均属于工伤。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应在30日内申请工伤认定。

六、解除劳动合同与经济补偿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七、维权途径
1. 劳动监察投诉：拨打12333热线或前往当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2. 劳动仲裁：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免费）；
3. 法院诉讼：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者可拨打12348申请免费法律援助。

八、重要时效提醒
• 劳动仲裁申请时效：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
• 工伤认定申请时效：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
• 拖欠工资投诉：没有时效限制，但建议尽早维权。

免责声明：本指南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法律问题请咨询专业律师。
